
101年 12月 28日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自來水法修正案內容

委員會通過條文 現行條文 修法理由

第十二條之二  於水質

水量保護區內取用地

面水或地下水者，除

該區內非營利之家用

及公共給水外，應向

中央主管機關繳交水

源保育與回饋費。其

為工業用水或公共給

水之公用事業，得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後，於其公用事業費

用外附徵百分之五以

上百分之十五以下之

費額。供農業使用者，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

農業主管機關應編列

預算補助。補助對象

及方式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農業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水源保育與

回饋費之徵收項目、

對象、計算方式、費率

徵收方式、繳費流程、

繳納期限、繳費金額

不足之追補繳、取用

水資源量之計算方法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收費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

依水源或用水標的分

別定之。

第一項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得納入中央

主管機關水資源相關

第十二條之二  於水質

水量保護區內取用

地面水或地下水者，

除該區內非營利之

家用及公共給水外，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

繳交水源保育與回

饋費。其為工業用水

或公共給水之公用

事業，得報經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後，

於其公用事業費用

外附徵百分之五以

上百分之十五以下

之費額。供農業使用

者，中央主管機關

及中央農業主管機

關應編列預算補助。

補助對象及方式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農業

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之徵收項

目、對象、計算方式、

費率、徵收方式、繳

費流程、繳納期限、

繳費金額不足之追

補繳、取用水資源量

之計算方法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收費

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有關機關

依水源或用水標的

分別定之。

水資源保育與回饋

費的立法原意在提昇水

質水量保護區內居民生

活品質及地方發展，並

確保水質及水量。鑒於

保護區內多屬偏鄉，推

動公共建設往往囿於經

費而有所偏廢，目前保

育與回饋費支用範疇已

能涵蓋個人福祉事項，

爰修正本條第三項第二

款，增列公共建設之支

用，以臻地方發展之完

善。



基金管理運用，專供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辦

理水資源保育與環境

生態保育基礎設施、

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

受限土地補償之用，

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辦理水資源保育、

排水、生態遊憩觀

光設施及其他水

利設施維護管理

事項。

二、辦理居民就業輔

導、具公益性之水

資源涵養與保育

之地方產業輔導、

教育獎助學金、醫

療健保及電費、非

營利之家用自來

水水費補貼、與水

資源保育有關之

地方公共建設等

公共福利回饋事

項。

三、發放因水質水量

保護區之劃設，

土地受限制使用

之土地所有權人

或相關權利人補

償金事項。

四、原住民族地區租

稅補助事項。

五、供緊急使用之準

備金。

六、徵收水源保育與

回饋費之相關費

用事項。

第一項水源保

育與回饋費得納入

中央主管機關水資

源相關基金管理運

用，專供水質水量

保護區內辦理水資

源保育與環境生態

保育基礎設施、居民

公共福利回饋及受

限土地補償之用，

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辦理水資源保育

排水、生態遊憩

觀光設施及其他

水利設施維護管

理事項。

二、辦理居民就業輔

導、具公益性之

水資源涵養與保

育之地方產業輔

導、教育獎助學

金、醫療健保及

電費、非營利之

家用自來水水費

補貼等公共福利

回饋事項。

三、發放因水質水量

保護區之劃設，

土地受限制使用

之土地所有權人

或相關權利人補

償金事項。

四、原住民族地區租

稅補助事項。

五、供緊急使用之準

備金。

六、徵收水源保育與



七、使用水源保育與

回饋費之必要執

行事項。

八、其他有關居民公

益及水資源教育、

研究與保育事項。

前項第三款之補

償應視土地使用現況、

使用面積及受限制程

度，發給補償金，並

由主管機關與土地所

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

締結行政契約。補償

對象以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或相關權利人為

優先，其發放標準及

契約範本，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及相關

部會定之。其行政契

約應明訂所有權人或

相關權利人土地容許

使用項目、違約處罰

方式等。

支用於第三項第

一款至第五款、第七

款及第八款之經費，

由水質水量保護區專

戶運用小組依其區內

土地面積及居民人口

比例，分配運用於區

內各鄉（鎮、市、區）

但原住民族鄉應從優

考量。

水質水量保護區

內非營利之家用自來

水水費減半收取，其

回饋費之相關費

用事項。

七、使用水源保育與

回饋費之必要執

行事項。

八、其他有關居民公

益及水資源教育、

研究與保育事項。

前項第三款之

補償應視土地使用

現況、使用面積及受

限制程度，發給補

償金，並由主管機

關與土地所有權人

或相關權利人締結

行政契約。補償對象

以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或相關權利人為

優先，其發放標準

及契約範本，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及相關部會定之。

其行政契約應明訂

所有權人或相關權

利人土地容許使用

項目、違約處罰方式

等。

支用於第三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第

七款及第八款之經

費，由水質水量保

護區專戶運用小組

依其區內土地面積

及居民人口比例，

分配運用於區內各

鄉（鎮、市、區）。但



減收費額由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支應。保護

區內原住民地區非屬

自來水供水系統之簡

易供水設施，應加速

辦理。

同一鄉（鎮、市、

區）公所跨二以上保

護區者，其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得經各該

保護區之運用小組協

調及審議通過後運用

之。

原住民族鄉應從優

考量。

水質水量保護

區內非營利之家用

自來水水費減半收

取，其減收費額由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支應。保護區內原住

民地區非屬自來水

供水系統之簡易供

水設施，應加速辦

理。

同一鄉（鎮、市

區）公所跨二以上

保護區者，其水源

保育與回饋費，得

經各該保護區之運

用小組協調及審議

通過後運用之。

第十二條之四  水質水

量保護區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其分配之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水資源相關基金，並

由中央主管機關撥交

該水質水量保護區所

屬縣市、直轄市政府

主管機關統籌辦理水

資源保育事項:

一、分配至公所年度

經費逾五年未執

行之餘額。

二、經專戶運用小組

同意繳回之經費。

水質水量保護區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經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妥善運用水

資源保育與回饋費，

對於多年未使用之

經費，經專戶小組

同意，應繳還中央

主管機關，再撥交

直轄市、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視該行政

區域內水資源保護

之需求統籌運用，

以促進公共利益。

三、 部分水質水量

保護區位於渺無人

煙之地，同一村里

居民雖未住在保護

區內，但生活也同

樣受到影響，為妥



專戶運用小組同意，

得運用於部分位於水

質水量保護區同村

(里)之全部行政區域，

但以供水資源保育之

公共建設為限。

善運用水資源保育

與回饋費，應將水

資源保育與回饋費

用於保護區所屬村

里之全部行政區，

並限定專做水資源

保育及公共建設之

用。

第五十二條  自來水事業

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  、

縣（市）政府於轄區內

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

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

設水管或其他設備，並

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

第五十二條  自來水事

業於必要時，得在

公私土地下埋設水

管或其他設備，工

程完畢時，應恢復

原狀，並應事先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或

使用人。

因應部份直轄市、縣

市政府涉及興辦或代辦

自來水事業或簡易自來

水事業水管埋設或其他

工程，爰修訂之。

第五十三條  前條使用公、

私土地，應擇其損害最

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

程度予以補償。

前項處所、方法選

擇及  補償  如有爭議時，

自來水事業、土地所有

權人或使用人得報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定之。

前項爭議補償之裁

量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之。

第二項補償核定且

償金發放或提存完成後  ，

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不得拒絕自來水事業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

之使用。自來水事業並

第五十三條  前條使用

公私土地，應擇其

損害最少之處所及

方法為之，如有損

害，應按損害之程

序予以補償，其有

爭議時，由主管機

關會商有關機關核

定之。

一、 為避免因前條

土地使用之處所、

方法及補償有所爭

議，致影響用戶權

益，並保障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爰修

正本條文，並增訂

第二、三項規範爭

議與補償處理機制。

二、 為避免爭議曠

日廢時，影響公眾

用水之權益，爰增

訂第四項，補償核

定且償金發放或提

存完成後，土地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不

得拒絕自來水事業

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之使用；此外自

來水事業於使用時



得請求直轄市、縣

（市）政府協助使用之  。

 

亦得請求直轄市、

縣市政府協助之

第六十一條之一  第二十

三條規定之用戶加壓受

水設備所使用之私有土

地應由用戶取得該私有

土地之所有權或地上權  ，

始得供水  。

用戶加壓受水設備

所使用土地為公有土地  ，

應取得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使用許可或同意書。

用戶加壓受水設備

所使用土地為既成  計畫

道路，經道路主管機關

許可挖掘埋設者，用戶

得免取得所有權或設定

地上權，並得為必要之

維護與更新。

用戶加壓受水設備

所使用之土地非屬用戶

所有，但自自來水事業

供水日起，使用年限已

達十年以上者，其用戶

就該等土地視為有地上

權存在，並得於直轄市  、

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

並保證工程完畢後恢復

原狀下，在取得土地所

有權前為必要之維護與

第六十一條之一  第二

十三條規定之用戶

加壓受水設備所使

用之土地應於興建

完成時移轉為用戶

所有或設定地上權

予用戶後，始得供

水；用戶加壓受水

設備所使用之土地

非屬用戶所有，但

使用年限已達十年

以上者，其用戶就

該等土地視為有地

上權存在，並得於

取得土地所有權前

為必要之維護更新。

前項加壓受水

設備委託自來水事

業代管者，自來水

事業得計收工程改

善費、操作維護費及

其他一切必要之費

用，其標準由自來

水事業訂定，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一、 為使原條文第

一項使用年限已達

十年以上者，明確

其起算點，爰修定

自自來水事業供水

日起，以茲明確，

並調整至第四項。

二、 公有土地常因

政府不允許私人取

得所有權或設定地

上權，致無法供水，

爰增訂第二項，明

定公有土地，取得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許可使用同意書，

三、 所使用土地若

為既成道路，因政

府早年未徵收，而

存在私有土地，常

因土地所有權複雜

而無法取得所有權

或設定地上權，致

產生沿路居民無法

供水之情事，爰於

第三項增訂用戶加

壓受水設備所使用

土地為既成計畫道

路，其經道路主管



更新。

用戶使用他人私有

或公有土地，應擇其損

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並予以補償。

前項處所、方法選

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

用戶、土地所有權人或

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之。

第五項補償之核定  ，

得適用第五十三條第三

項之裁量基準。

第一項加壓受水設

備委託自來水事業代管

者，自來水事業得計收

工程改善費、操作維護

費及其他一切必要之費

用，其標準由自來水事

業訂定，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機關許可挖掘埋設

者，用戶得免予取

得所有權或設定地

上權。

四、 第一項規範，

實務上常因土地取

得或使用補償而衍

生爭執，雖可循民

法爭訟之，但常因

耗時費日，甚有影

響用戶供水權益之

情事。爰增訂第五、

六項，允許用戶、

土地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得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以解決爭議；並增

列補償之核定，得

適用第五十三條第

三項之裁量基準。

五、 原第二項後段

移列第八項並配合

修正文字。


